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88日日（（星期三星期三））香  港  新  聞A9 ■責任編輯：陳啟恒

鄭仲恒疑用舊傷屈警
被盤問稱混淆受傷部位 認當日拒讓警員拍攝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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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私梟利用跨境旅
遊巴的車廂冷氣風槽，暗藏大量手錶前日圖經深圳
灣管制站走私出境，惟被醒目關員即場揭發，搜出
多達405隻手錶，市值約18萬元，旅遊巴43歲男
司機當場被捕扣查。
前晚（6日），海關人員在深圳灣管制站截查一
輛可疑的出境旅遊巴，其間在車廂的冷氣風槽內，
赫見藏有大量手錶，經點算證實共有405隻，全屬
同一牌子，市值約18萬元。
海關發言人表示，走私屬嚴重罪行，根據《進出

口條例》，任何人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一經
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市民
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走私手錶藏冷氣槽
旅巴闖關斷正

世界難撈，
警察跪地求上
司？網上近日瘋

傳一齣警員跪地、高舉「SORRY
SIR」紙牌的短片。據悉，該警員因為
加班費問題與上司發生爭執，上司最後
私人補錢了事，警員後來被調至觀塘警
署，並於升級試中失敗。未知警員是否
後悔與上司爭執，而做出當眾跪地行
為？事件引起網民熱議，有人斥責該名
警員「為雞碎咁多」自辱及辱及警服，
有人懷疑他精神有問題，有人則「笑餐
死」。警方高層透露已獲悉事件，正向
該名警員了解其訴求。
據網上消息，涉事高級警員原於將軍

澳區值勤，早前質疑管理層發放給他的
加班費不足，少了約700元，並就此問
題提出控訴。上司查證後發現的確可能
給少了錢，遂欲私下出錢給事主企圖平
息風波。唯男高級警員性格頗為激烈，
拒收該筆私下給予的補償，更一度要求
投訴到底「討回公道」。
男事主後來被調至觀塘警署，繼續投

訴事件。最近事主在警長升級試中落
第，未知是否後悔投訴上司，其後求見
指揮官不果，於是經常站在警署內的停
車場空地，遙遙對着警區指揮官辦公室
位置呆立，引起同袍議論紛紛。
近日該名警員將行動升級，不惜自製

紙牌，寫上「Sorry Sir」字句，在停車
場雙膝跪地向指揮官辦公室高舉「求
饒」。上述情景的相片卻被人拍下及放
上網。事件在警察內部引起廣泛討論。
網民「Kenny Lau」說：「為咗雞碎

咁多，雙膝跪公眾地方？仲着住制
服？」「Tom Cat」說：「你估呀，啊
（阿）sir當年都好可能係用呢招先上到
位。」有網民則認為該名警員十分可
憐，不僅被上司同事玩及杯葛，更可能
已經有病，「不用陀槍都係安全Ｄ
（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網民熱議
Kenny Lau：為咗雞碎咁多，雙膝跪公眾地
方？仲着住制服？九七前佢不單炒硬，分分鐘
要罰完紀律懲處先，跟手冇埋長俸連退休金！

肥仔 0138：哈哈，係真既（嘅）真係比
（俾）人笑死。

最愛沈太c04：真係天真……你唔係以為得罪
阿sir仲會有得升嘛?? 任何部門、任何公司、
任何公（工）種都有此等另類同事，遇到只有
徒嘆奈何！

司徒義：成三皮（3萬）人工，佢出去打工邊
有吖！

Lawrence Chui： 警 員 都 要 跪 地 餵 猪 毑

（乸），咁似乎係可怕攪（搞）笑兼恐佈
（怖）點！

鄭仲恒昨日接受辯方盤問時承認，
根據他於手機社交程式Instagram

的記錄，2014年11月25日他的確到過
旺角區，並發帖文稱「（警員）
9401，記×住你劈×我」，之後上載
一張腳部受傷、經包紮後的照片，說
「無事……返到金鐘」。

被問遇襲地點 竟答「唔記得」
辯方指，警方當天於亞皆老街執行

清場行動，問鄭仲恒在何處被
「PC9401 襲擊」，鄭答：「唔記
得。」
鄭仲恒續稱，自己2014年11月25日
遇襲後沒有報案，是因為當時沒有錄
像和相片證實他曾經「俾人踢」 ，及
後獲知有涉及被告朱經緯涉嫌襲擊途
人過程的多段錄像片段，所以決定作
出投訴。
在日前作供時，鄭說遇襲當天除了

頸部被打外，右腿亦受傷，並獲醫生

診斷。辯方卻稱，鄭早於2014年11月
25日、即聲稱被警員腳踢前一天，本
身已有腳傷，質疑他是為了設局誣陷
當日在場執行職務的警員，將舊傷勢
歸咎於被告，鄭仲恒予以否認，聲言
警方在落口供時問過他腳部有否受過
傷，他當時已答稱「沒有」。
辯方提到鄭錄口供時說其左後腦受

傷，又曾寫上左邊頸肩中間位置受
襲，但庭上又指是右肩位置，鄭解釋
稱「應該係警員做記錄時左右倒轉
咗」。不過，他最終承認是自己混淆
遇襲時受傷部位，更辯稱：「畢竟件
事發生咗成3年。」
辯方再呈上報章拍攝的照片，質疑

警棍接觸點為其肩胛骨中間位置，而
非頸部，又指警方當時一度要求檢查
鄭的傷勢及拍攝受傷位置，但遭到拒
絕，鄭則聲言因當時事務律師說沒有
必要跟從該指示。
當鄭作供被辯方質疑他有心誣陷，

情緒變得激動，反過來提出問題質問
辯方代表大狀。裁判官立時提醒他，
聆訊不是他跟辯方互相辯論，要求他
保持冷靜，又提示辯方大狀，其提問
模糊和不夠仔細，提醒大狀要以適當
方式發問。
辯方之後盤問鄭仲恒，強調清場前

警方已發出警告，行人路已被封鎖，
質疑鄭和其他人為何仍在該處長時間
逗留。
鄭反稱：「三分鐘至一個字都唔係

好長啫。」他又聲言他當時根本沒聽
到警方發出的危險公告。
鄭又供稱，自己當時很不滿有一些

警員「亂咁打途人」，辯方稱是他將
自己暴露於風險之中，鄭不認同，指
決定離開現場，是因為警方動用警棍
「好似趕羊咁」，他不想被打，故依
着人群行走方向前行。
鄭仲恒作供完畢，控方今日傳召為

鄭驗傷的醫生袁熙照出庭。

2014年違法「佔旺」期間，

時任警司朱經緯涉嫌於執勤期

間以警棍毆打途人，他早前否

認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罪，案件昨日於東區裁判法院

續審。辯方在盤問事主鄭仲恒時，

踢爆他曾在其社交網站透露自己在

旺角清場時遭另一名警員踢傷其腳

踭，質疑他以自己舊傷勢「老屈」

案發當天在場警員。鄭仲恒聲稱自

己混淆了遇襲時受傷的部位，同時

承認自己當時拒絕聽從警方指示，

讓警員拍攝受傷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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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寫上「Sorry Sir」道歉紙牌跪地的高級警
員。 網上圖片

■同僚到場勸解「跪地」的高級警員。 網上圖片


